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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2023年8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永信至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永信至诚”或“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负责永信至

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本持续督导年度

跟踪报告书。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保荐人或财务顾问应当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

督导工作制度，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

相应的工作计划。

保荐机构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

持续督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

作计划

2

保荐人和财务顾问应当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在持续督导工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签署持续督导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明确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务，并报本所备案。

保荐机构已与永信至诚签订《持续

督导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在

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和义务

3
保荐人或财务顾问应当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

现场检查、尽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

定期回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

永信至诚的业务发展情况，对永信

至诚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人或财务顾问按照有关规定

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当

向本所报告并经本所审核后予以披露。

2024年度，永信至诚在持续督导期

间未发生按有关规定须保荐机构公

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规情形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违法

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保荐人或财务顾问应

当自发现或应当发现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向本所

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现

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具体情况，保荐人

或财务顾问采取的督导措施等。

2024年度，永信至诚在持续督导期

间未发生违法违规或违背承诺等事

项

6 保荐人应当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在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督导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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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本所发布

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

作出的各项承诺。

信至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行其所做

出的各项承诺

7

保荐人应当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

司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机构督促永信至诚依照相关规

定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并严

格执行，督导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遵守行为规范

8

保荐人应当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

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核算

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使用、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衍生品交易、对子

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保荐机构对永信至诚的内控制度的

设计、实施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永信至诚的内控制度符合相关法规

要求并得到了有效执行，能够保证

公司的规范运行

9

保荐人应当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本所提交的文件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机构督促永信至诚严格执行信

息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其他相关文件

10

保荐人可以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本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对存

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当及时督促上市公司予

以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当

及时向本所报告。

保荐人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事前审

阅的，应当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 5个交

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

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当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

充，上市公司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当及时向本所

报告。

保荐机构对永信至诚的信息披露文

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情况

11

保荐人应当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本所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的情况，

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4年度，永信至诚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

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2024年度，永信至诚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

况

13 保荐人应当关注社交媒体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和 2024年度，经保荐机构核查，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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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

现上市公司存在应当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

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保荐人应当及时督促

上市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披

露或澄清的，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

至诚不存在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报告的情况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说明并限

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一）上市

公司涉嫌违反《股票上市规则》等本所业务规则；

（二）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

情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上市公司出现《保荐

办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四）上市公司不配

合保荐人持续督导工作；（五）本所或保荐人认为

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形。

2024年度，永信至诚未发生前述情

况

15
保荐人应当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

划，明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

质量。

保荐机构已制定了现场检查的相关

工作计划，并明确了现场检查工作

要求

16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应当重点关

注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如下事项：（一）存在重大财

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涉嫌资金占用；（三）可能存在重大违规担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五）资金往来或者现金流存在重大异常；（六）

本所或者保荐人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的其他事

项。

出现上述情形的，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

公司核实并披露，同时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

日起 15 日内按规定进行专项现场核查。公司未及

时披露的，保荐人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

2024年度，永信至诚不存在前述情

形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三、重大风险事项

公司目前面临的风险因素主要如下：

（一）业绩大幅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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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8.22万元，同比减少

72.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05.77万元，

同比减少 118.65%。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不及预期及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主要财务指标均保

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所处行业不存在产能过剩、持续衰退或技术替代等情

形，持续经营能力也不存在重大风险。公司业绩受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竞

争态势等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取决于公司技术研发、产品市场推广及下游市

场需求等因素。后续，若公司不能通过技术、产品创新等方式及时满足客户的业

务需求，或不能持续的开发新项目，或客户因为市场低迷等原因使其自身经营情

况发生变化，导致其对公司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大幅下降，或者公司不能持续拓展

新的客户和市场，公司存在业绩进一步下滑或亏损的风险。

（二）核心竞争力风险

1、技术迭代、新产品研发风险

当下，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行业正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与技术革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攻击手段

呈指数级迭代升级，传统安全防御机制已经很难抵御层出不穷的新型威胁，而量

子计算的快速崛起更是对传统加密体系的颠覆。同时，卫星安全、机器人、低空

经济、智能驾驶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在不断带动网络安全技术的创新和安

全边界的拓宽，这对网络安全公司产品能力、服务响应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必须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以及新产品开发，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尽管

公司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力争在网络安全细分领域保持领先优势，但不排除国

内外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率先取得重大突破，推出更先进、更具竞争力的技

术和产品，从而使本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失去领先优势。

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网络安全行业是人才密集型行业，核心技术人员是公司保持技术领先的基础。

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均已在公司工作多年，长期合作中形成了较高的忠诚度和凝

聚力，为公司持续创新能力和技术优势作出了较大贡献。但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不同公司对核心技术人才争夺日趋激烈，不排除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流失，可

能造成在研项目进度推迟、甚至中止，或者造成研发项目泄密或流失，给公司后

续产品及技术的开发以及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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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风险

1、产品销售季节性风险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政府部门、国央企等预算制单位，该类客户一般在上半年

预算、立项及供应商评定，在年中或下半年进行合同签订、实施及验收，导致公

司呈现上半年收入较少、下半年尤其第四季度收入较大的季节性特征。

2、市场竞争风险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在测试评估、网络靶场、人才建设等网络安全细分

领域取得领先优势，成为国内数字安全测试评估赛道领跑者，网络靶场和人才建

设领军者。但随着网络和数据安全行业由“形式合规”向“实质合规”加强的趋

势得到进一步强化，相关细分行业规模的持续增长以及客户需求的增加，将会吸

引更多竞争者进入相关细分领域，届时，公司将会面临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的风

险。

（四）财务风险

1、税收优惠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若

国家未来相关税收政策或公司及子公司自身条件发生变化，导致无法享受上述税

收优惠政策，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

2、应收账款风险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应收账款总体呈上升趋势。公司建立了应收

账款管理制度，对客户信用进行有效管理，并且对应收账款计提了充足的坏账准

备。若未来市场环境或者主要客户信用状况发生不利变化，可能使公司营运资金

紧张，进而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五）行业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客户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但政府部门等单位收入占比较高。

近年来，上述行业客户的网络安全产品及服务需求主要由信息化投资加大、安全

威胁加剧、网络安全监管趋严等因素驱动。未来，如因信息化投资增速、安全威

胁程度、网络安全监管要求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该等行业客户的网络安全产

品及服务需求发生波动，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六）宏观环境风险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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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工作，多次对国家网络安全工作作出重要部署。随着《网络安全法》《数据

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密码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安全保护条例》《信息安全技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要求》《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制度2.0标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一系列重大文件相继发

布实施，进一步为网络安全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法律依托，为网络安

全技术创新、网络安全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宝贵机遇。如果国家对网络安全企业

的扶持政策发生变化，将对公司的发展产生相应影响。

四、重大违规事项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4年度，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如下所示：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 2023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202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5,632.63 39,586.55 -9.99 33,066.03 33,066.0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35,632.63 39,586.55 -9.99 33,066.03 33,06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8.22 3,110.54 -72.73 5,080.64 5,08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77 1,103.04 -118.65 3,985.15 3,98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30.01 -1,855.52 不适用 -1,753.82 -1,753.82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2022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652.06 106,652.11 -3.75 105,087.00 105,086.61

总资产 121,953.02 124,786.84 -2.27 118,010.57 118,010.18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 202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2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0 -73.33 0.63 0.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0 -73.33 0.63 0.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1 -118.18 0.49 0.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2.94 减少2.12个百分点 8.42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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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0 1.04 减少1.24个百分点 6.60 6.6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26.01 21.24 增加4.77个百分点 19.11 19.1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632.6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99%；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8.2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2.73%；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05.7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18.65%。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72.73%、118.65%、73.33%、73.33%和118.18%，主要原

因是①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公司部分客户预算投入减少，部分项

目签订、交付、验收出现延期，导致公司整体营业收入不及预期；②公司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149.53%，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及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1、技术优势

（1）平行仿真技术

平行仿真是永信至诚全自主研发的技术体系，是数字化新一代关键技术的基

座。通过平行仿真技术的应用，可以模拟与现实网络空间相对应的场景模型，构

建高仿真业务环境，支撑各关键行业进行网络空间的测试、演练、实训、推演、

研判、指挥、防御、实战等综合性安全业务开展。同时，仿真环境中所产生的结

果，也会平行影响并提升真实业务系统的安全防御能力。目前，“基于平行仿真

的大规模网络靶场构建技术及应用”项目已经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参

与申报的“超大规模多领域融合联邦靶场（鹏城网络靶场）关键技术及系统”项

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网络攻防技术

公司连续多年参加国家级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习，连续三年荣获企业组第一

名；公司拥有五大专注于网络安全前沿核心技术、实战技术、竞赛技术和靶场场

景研究实验室，在操作系统安全技术、漏洞分析与挖掘技术、机器学习与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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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Web安全与渗透测试等方向拥有深厚积累，长期跟踪国内外最新网络安全

漏洞研究动向，在主流系统及其应用的安全缺陷研究领域具备丰富实践经验，曾

多次为微软检测发现最高级别安全漏洞；连续多年为国家和各省市相关政府部门

提供高能效网络犯罪情报采集和侦察服务。

（3）春秋云专有云

春秋云是永信至诚全自主研发的专用私有云，具备先进的资源管理、灵活调

配和工程化运营服务能力，能够有效保证计算、网络、虚拟、存储等资源的高频

调度和高效使用，可应对行业级、城市级等各种规模级别的多层级复杂场景仿真

和构建。成功经历过2万人同时竞技的高并发洗礼，圆满支撑全球最大规模网络

安全赛事演练“网鼎杯”现场2,000人同场演练。

（4）多循环数字风洞测试评估技术

多循环数字风洞测试评估技术是基于公司在网络靶场和人才建设领域深厚

的技术与数据积累形成的，是公司“数字风洞”产品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通过

该技术可以实现在风洞时光机的高仿真场景下，基于数字风洞平台统一的测评载

荷、测评流程和测评结果管控，通过智能化的反复多次复测来帮助用户解决传统

网络和数据安全风险控制中面临的供应链风险修复不及时、安全闭环测试时效性

差、企业实质合规量化手段缺乏等难题，从而实现对数字化系统全生命周期的各

个阶段进行反复高度自动化的系统性安全验证，度量安全建设成效，保障“数字

健康”。

（5）基于对抗生成的多维大模型安全测试评估技术

基于对抗生成的多维大模型安全测试评估技术是基于公司在数字安全测试

评估以及网络靶场领域深厚的技术积累与业务成果研发形成，是公司AI大模型安

全测试评估“数字风洞”平台核心技术底座。在该技术的加持下，AI大模型安全

测试评估“数字风洞”平台可针对大模型的智能度、安全度、匹配度和一致度，

通过以模测模、以模强模，简化测评流程，提高测评效率，从而实现对目标模型

能力进行量化和科学地评估。以独立、科学的测评视角，为AI的研究者、开发者

和采购者提供决策建议和优化解决方案。

2、团队优势

（1）核心团队长期深耕于网络和数据安全行业

公司董事长蔡晶晶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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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中央网信办国家网络安全优秀人才、科技部第三届“杰出工程师”、国家网

络安全实验平台项目专家、公安部网络安全专家等；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俊

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19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奖者、2023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者，拥有十九年以上网络安全从业经历；董事兼副总

经理张凯先后担任通信、电力、网络安全行业技术团队负责人，专注于网络安全

技术产品化和工程化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技术研发和产品落地，是春秋云平

台的总架构师。

（2）技术团队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研发人员255人，占员工总人数比例达54.14%，支

持了公司产品的研发、迭代和不断创新。公司致力于网络安全产品的研发，并形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安全产品体系，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获取62项发明

专利；拥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97项和2项科学技术成果。公司参与起草或修订多

项标准，牵头完成了国标《信息技术系统安全工程能力成熟度模型》标准的修订；

深度参与起草的《网络靶场产品安全技术要求和测试评价方法》

（CCRC-TR132-2023）标准已于2023年10月26日发布并实施；同时，公司还参与

起草了信安标委国标《信息安全技术网络空间安全人员角色分类和能力要求》，

以及《网络靶场基于技战术模型的安全测评方法》（T/CSAC 001—2023）《网

络靶场能力分级指南》（T/CSAC 002—2023）《网络靶场资源描述要求》（T/CSAC

003—2023）《网络靶场试验任务导调总体要求》（T/CSAC 004—2023）4项网

络靶场团体标准；春秋云境网络靶场荣获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颁发

的首个网络靶场类IT产品信息安全认证证书，也是国内网络靶场产品第一个国家

权威认证证书。

3、产品先发优势

公司自2015年开始即推出网络靶场产品，并对产品持续进行更新迭代，截至

目前公司网络靶场系列产品已覆盖政府部门、军队军工、能源、电力、电信、金

融等十余个关键行业高价值用户群体，积累了数百个行业级场景，近百个城市级

仿真互联网场景，近千个网络安全CVE漏洞靶标，数千个安全实训靶标，百余个

人工智能漏洞挖掘训练集等。通过公司组织和支撑的超过750场重点赛事演练和

实网测试评估演练，网络靶场产品技术得以不断迭代升级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网络安全场景是漏洞研究、漏洞利用、应急处置、靶场组件构建、蜜罐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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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等的关键支撑资源。公司在网络安全场景的积累优势，确保了公司在网络安

全研究、产品升级迭代中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为公司下一步产品研发提供了明

确方向。

依托过去在网络靶场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及上千家政企用户网络安全建设

的丰富实战经验，2022年11月19日，公司发布了“数字风洞”产品体系，开启并

领跑数字安全测试评估专业赛道，产品先发优势明显。数字风洞是为数字化建设

提供安全测试评估的基础设施，基于永信至诚独创的风险趋于“证无”理念，以

“3×3×3×（产品×服务）”安全感公式为方法论构建而成，全面助力政企用

户网络和数据安全工作实现合规的保障、风险的预控、标准的践行和投入的回报，

保障“数字健康”。

在生成式AI技术迅猛发展的浪潮下，构建私有化AI能力已成为政企用户数智

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公司依托“数字风洞”测试评估能力、十数年安全攻防经验

以及在AI大模型研究方面的沉淀，以原生安全为核心，率先打造“元方”系列产

品及方案，相继发布“基础版”、“专业版”和“大师版”元方“原生安全”大

模型一体机和原生安全行业大模型（量身定制）产品及方案，以差异化的应用场

景适配能力满足关键行业用户的多元化需求，助力企业数智化转型。

4、协同优势

（1）生态协同

目前公司已与国内多所大学、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在网络安全教学与实践方面

建立合作，连续多年成为教育部批准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支持单位。此外，

公司还与国内知名大学和专业机构在网络安全领域建立了产学研基地，其中包括：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

大学、广东省信息安全检测中心等。公司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形成双赢局面，不仅

有利于高等院校教学体系的完善，而且也是公司网络安全人才生态的重要基础，

有利于巩固公司在网络安全人才流量入口优势。公司分别与知名互联网企业建立

众测平台，充分利用众测方式帮助互联网企业进行产品的漏洞发现，不仅有利于

i春秋人才生态的完善，而且提高了公司与知名互联网企业之间的合作粘性，提

高公司行业影响力。

（2）业务协同

公司i春秋是网络安全专业学习社区，2015年6月上线以来，累计注册网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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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学习者超过80万人。此外，公司还是国内知名的网络安全赛事运营者。二者协

同，形成了从实训培养到比赛提高的网络安全人才选拔途径，并使公司在网络安

全人才方面占据了流量入口，并建成了网络安全人才生态。通过人才生态运营促

进了公司技术迭代，推动了网络空间平行仿真技术发展，奠定“数字风洞”产品

体系和网络靶场系列产品的技术基础，“数字风洞”产品体系和网络靶场系列产

品不仅提供了网络安全赛事运营的技术基础，也使公司拥有了风险测试验证能力。

5、中立的生态优势

公司于2022年11月19日战略发布“数字风洞”产品体系，以第三方中立的生

态位置开启并领跑数字安全测试评估专业赛道。作为沪深两市唯一一家以测试评

估、网络靶场、人才建设为主营业务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上市公司，依托在网络靶

场、测试评估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与服务经验，公司以独立的第三方安全视角，

为客户提供独立、专业、客观的测试评估产品和服务，帮助用户持续关注数字健

康状况，提升安全免疫效能，量化验证安全投入有效性，更有助于获得客户的信

任与认可；同时，基于上千家政企用户网络和数据安全建设的丰富实战经验，公

司还可以为客户提供与风险载荷配套的热修复方案，帮助客户快速完成风险控制

与修复处置，推动风险趋于“证无”，保障“数字健康”。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1、研发支出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研发投入9,266.42万元，同比增长

10.19%；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为26.01%，较去年同比同期增加4.77个百分点；

公司持续加大前沿技术领域优秀人才引进力度，聚焦前沿领域技术攻关及产品研

发，研发团队规模持续扩张，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研发和技术人员255人，

同比增长5.81%，占员工总人数比例达54.14%；新获得授权专利14项，累计获得

授权专利62项，科创属性不断增强。

2、研发进展

科技创新是驱动企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公司坚持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加大

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在巩固并增强核心业务技术壁垒的同时，持

续加大对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新兴领域研发投入强度，

不断丰富“数字风洞”产品体系和网络靶场系列产品应用场景，助力公司持续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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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一）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 2024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1,475.59万元，其中，本年度募投项目投

入募集资金 11,475.59万元，利息收入净额 180.8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0万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926.37万元。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实际结余募集

资金 3,441.95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506,053,665.27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247,482,649.65

利息收入净额 B2 8,060,207.27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B3 100,000,0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B4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114,755,899.50

利息收入净额 C2 1,807,959.51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C3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C4 19,263,749.05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362,238,549.15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9,868,166.78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D3=B3+C3 100,000,000.00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D4=B4+C4 19,263,749.05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3-D4+D2 34,419,533.85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34,419,533.85

差异 G=E-F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有12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

余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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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通州新城支行
636776634 0.00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通州新城支行
636777483 4,859,363.87 募集资金专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自贸试验区永丰支行
110061912013004108
617 1.00 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北苑路科技金融支行
110921028410903 0.00 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北苑路科技金融支行
110921028410704 5,372,002.81 募集资金专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玲珑路支行
321780100100021955 5,203,426.56 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北苑路科技金融支行
110912501310503 0.00 募集资金专户

账户名称：五一嘉峪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北苑路科技金融支行
110912501310608 6,972,210.55 募集资金专户

账户名称：五一嘉峪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通州新城支行
637670342 11,675,371.09 募集资金专户

账户名称：五一嘉峪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通州新城支行
637669305 337,157.97 募集资金专户

账户名称：五一嘉峪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通州新城支行
637669782 0.00 募集资金专户

账户名称：五一嘉峪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北苑路科技金融支行
110912073010703 0.00 募集资金专户

账户名称：永信火眼公司

合 计 34,419,533.85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的预先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 10 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

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24年 10月从公司和北京五一嘉峪科技有限公司募投专户分别向自有账

户转出 6,000.00万元和 4,000.00万元，共计 10,000.00万元，使用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并且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及时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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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4年 10 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8,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苑路科技金融支行结

构性存款共 20,600.00万元，已全部赎回，共取得投资收益 321,561.96元。

（六）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七）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八）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7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主可控的下一代高性能

专有云技术和平台研究项目”和“安全管控与蜜罐研究与开发项目”予以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总额 1,926.37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7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五一嘉峪

进行增资。报告期内，增资款已转至五一嘉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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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年 5月 15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对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募集投资项目结构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

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5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

司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因素，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基于平行仿真的网络靶

场与综合验证平台项目”和“基于高度安全可控的高能效安全服务平台研发及服

务体系建设项目”、“网络安全人才培养项目”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4年 12月

延期至 2025年 12月。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永信至诚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

持股、质押、冻结及减持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核心技术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年初持股数 年末持股数
年度内股份

增减变动量

增减变动

原因

蔡晶晶 董事长、核心技术人员 24,075,160 35,631,237 11,556,077
资本公积

金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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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
副董事长、总经理、核心

技术人员
11,113,320 16,447,713 5,334,393

资本公积

金转增

张凯
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0 0 0 不适用

杨超 董事 0 0 0 不适用

姜登峰 独立董事 0 0 0 不适用

吕文栋 独立董事 0 0 0 不适用

姜朋 独立董事 0 0 0 不适用

张能鲲

（离任）
独立董事 0 0 0 不适用

赵留彦

（离任）
独立董事 0 0 0 不适用

任金凯 监事会主席、监事 0 0 0 不适用

李杨 监事 0 0 0 不适用

周振芳 监事 0 0 0 不适用

陈芳莲 监事 0 0 0 不适用

段建伟 监事 0 0 0 不适用

邵水力

（离任）
监事会主席、监事 0 0 0 不适用

姚磊

（离任）
监事 0 0 0 不适用

张雪峰
监事（离任）、核心技术

人员
0 0 0 不适用

刘明霞 财务负责人 0 0 0 不适用

张恒 董事会秘书 0 0 0 不适用

张丽 副总经理 0 0 0 不适用

付磊 副总经理 0 0 0 不适用

郑皓 核心技术人员 0 0 0 不适用

孙义 核心技术人员 0 0 0 不适用

黄平 核心技术人员 0 0 0 不适用

李炜

（离任）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0 0 0 不适用

合计 / 35,188,480 52,078,950 16,890,470 /

截至本报告期末，蔡晶晶、陈俊、张凯、邵水力、姚磊、张雪峰、刘明霞、张恒、

付磊、孙义、郑皓、黄平、李炜通过北京信安春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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